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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于2020年12月28日以电子邮件、电话、即时通讯等方式通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，会议于2021年1月8日上午9:00-11:00以通讯方式召开，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，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。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	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，对《公司章程》做如下修订：
	原章程：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，设董事长1人。
	修改为：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，设董事长1人。

